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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与名份（二）──众先祖 
 

来 11:20-22 
 

11:20 以撒因着信，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、以扫祝福。21 雅各因着信，临死的时候，给

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22 约瑟因着信，临终的时候，提到以色列族

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。 

 

引言、这些都算「有信之人」吗？ 
 

为了编排关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信心典范的系列讲章，我曾经花了颇长的时间考虑要不要

讲 11:20-22，即以撒、雅各和约瑟三人的信心事迹。为甚么呢？ 

 

第一、我之前已经强调过，若论典范，亚伯拉罕才是真正的信心典范，以撒等三代子孙只是

陪衬或「附录」，而且重要的信心指标，在对上的三篇讲章中都几乎讲尽了，所以讲不讲以

撒等三人的信心事迹，似乎并不怎么重要。 

 

第二、针对以撒、雅各及约瑟三人，总觉得希伯来书「美化」或「夸大」了他们的信心。以

撒一生顺风顺水，好人一个，平平无奇；雅各呢，更是蛊蛊惑惑惹人讨厌；约瑟的生平看似

传奇，但就是「太过传奇」了，像个软绵绵的「童话故事」，或像个误打误撞就成了「武林

高手」的武侠小说，总缺少在前的亚伯拉罕（11:8-19）与在后的摩西（11:23-28）的信心故

事中那份「崇高、深沉和壮丽的美」。夹在亚伯拉罕与摩西中间，比较起来，以撒、雅各和

约瑟三人的信心事迹，简直不三不四，无甚足观。（我更受不了的是那些俗不可耐的「成功

神学家」常常拿雅各和约瑟的故事来大讲「信上帝可以成功致富」的鬼话！）总而言之，以

撒、雅各和约瑟三人的信心事迹，既不需要讲，也没有甚么好讲。 

 

第三、若为「忠于原著」，不想因「个人喜好」而略过圣经明明写上了的经节，则问题又来

了，就是这三个人的事迹（姑不论其信心层次如何）却又太多太多了，不知道从何说起。 

 

犹疑挣扎了许多，到最后，又是这套「杀手锏」奏效了──此路不通时，试试倒过来走！果

然就有「发现」了。我先问自己：「为甚么我对以撒、雅各和约瑟三人的信心事迹这样看不

上眼呢？」表面上的理由，是它们远不如亚伯拉罕及摩西的信心故事那样的崇高、深沉和壮

丽。但是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却仍将他们三个列为有信之人，而创世记也的确用了极大的篇幅

来记载他们看似平凡和庸俗的生平，甚至一些琐碎的生活细节。这证明圣经基本上「承认」

他们都是有信之人。于是，我再三反思，就发现我轻看这三人的信心故事的根本原因，是我

对信心的定义仍然太狭窄、太标准化了。 

 

从程度上讲，以撒三人的信心的确不如亚伯拉罕及摩西的信心，这点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

各人所占的「比重」就可以看出，亦见到圣经的确不是简单的一视同仁。不过，希伯来书却

同时揭示，他们信心的程度虽异，但本质却是相同。结论就是，在以撒等三人相对平凡和庸

俗的生命之中，信心仍然有一席之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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圣经就是圣经，它永远比人（包括我自己）眼高一线。我原以为自己对信心的理解已经十分

透彻，圣经却给我一记当头棒喝：「你知的不少，但你不知的总是更多！」信心的意义远比

我想象中的更奇妙和丰富── 

 

伟大者有伟大者的信心、平庸者亦有平庸者的信心，甚至粗鄙者也可以有

粗鄙者的信心。 
 

今天的信息，就是要透过这几节经文和这三个人的一些信心事迹，告诉大家，

平庸（也包括粗鄙）的信心是怎样的，或说，平庸者也可以有他的一份信心，

或说，平庸者再不可以以平庸为作为「信心很难」的借口。平庸者的信与亚伯

拉罕的信并无本质上的分别，而其中的关键更是完全一样，就是以上帝所赐的

「儿子名份」为总的依归与根本关怀。以下，我将简单分列两点，来证明平庸

者的信与伟大者的信基本上是同一的，希伯来书的作者，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

上，非常合理地将他们并列起来的。 
 

 

一、他们的信都是看见「将来的事」 
 

提起以撒、雅各及约瑟三人的故事，大家很自然就想到那些实在叫人「心烦」的兄弟争大与

妻妾争宠。真是说来话长...... 

 

首先，是撒拉为保儿子以撒独能得亚伯拉罕的产业，逼亚伯拉罕赶走妾侍夏甲母子── 

 

创 21:9-10 当时，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，就对亚伯拉罕

说：「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！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

产业。」 

 

跟着，是以撒的幼子雅各用红豆汤骗取哥哥以扫的长子名份── 

 

创 25:29-34 有一天，雅各熬汤，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。以扫对雅各说：「我累昏

了，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。」......雅各说：「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。」以

扫说：「我将要死，这长子的名分于我有甚么益处呢？」雅各说：「你今日对我起誓

吧。」以扫就对他起了誓，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。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，

以扫吃了喝了，便起来走了。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。 

 

然后，就变本加厉，利百加与雅各两母子合谋欺骗老眼昏花的父亲以撒，骗去以撒原本打算

给长子以扫的祝福── 

 

创 27:1-10 以撒年老，眼睛昏花，不能看见，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，说：「我儿。」

以扫说：「我在这里。」他说：「我如今老了，不知道哪一天死。现在拿你的器械，

就是箭囊和弓，往田野去为我打猎，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，拿来给我吃，使我在未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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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先给你祝福。」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，利百加也听见了......就对她儿子雅各说：

「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：『你去把野兽带来，做成美味给我吃，我好在未死

之先，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。』现在，我儿，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，听从我的话。

你到羊群里去，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，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。你拿到

你父亲那里给他吃【冒认你哥哥】，使他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。」 

 

再后来，是雅各的两个老婆（连两个随嫁婢在内则是四个）为争宠不断「斗生仔」── 

 

创 30:1-8 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，就嫉妒她姊姊，对雅各说：「你给我孩子，不

然我就死了。」雅各向拉结生气，说：「叫你不生育的是神，我岂能代替他作主呢？」

拉结说：「有我的使女辟拉在这里，你可以与她同房，使她生子在我膝下，我便因她

也得孩子〔原文是被建立〕。」拉结就把她的使女辟拉给丈夫为妾；雅各便与她同房，

辟拉就怀孕，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。拉结说：「神伸了我的冤，也听了我的声音，赐

我一个儿子」，因此给他起名叫但〔就是伸冤的意思〕。拉结的使女辟拉又怀孕，给

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。拉结说：「我与我姊姊大大相争，并且得胜」，于是给他起名

叫拿弗他利〔就是相争的意思〕。 

 

跟着呢，就是雅各怎样偏心宠爱他晚年从爱妻拉结所生的幼子约瑟，并因而招致约瑟的兄弟

憎恨和妒忌约瑟，最后将他卖给外人带到埃及去── 

 

创 37:3-4 以色列【即雅各】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；

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，不与他

说和睦的话。......28 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，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，

讲定二十舍客勒银子，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。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。 

 

还有更莫名其奇妙的，就是雅各临终时颠倒长幼，交叉双手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── 

 

创 48:8-20 以色列【即雅各】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，就说：「这是谁？」约瑟对他

父亲说：「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。」以色列说：「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，我要

给他们祝福。」......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，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。

随后，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，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，玛拿西在他

的左手里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，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。以色列伸出右手来，按在以

法莲的头上（以法莲乃是次子）【按：犹太人以右为尊，右手理应按在长子玛拿西的

头上】，又剪搭过左手来，按在玛拿西的头上（玛拿西原是长子）。他就给约瑟祝福

说：「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事奉的神，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，救赎

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，赐福与这两个童子。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、

我父以撒的名下。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。」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

头上，就不喜悦，便提起他父亲的手，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玛拿西的头上。约瑟对

他父亲说：「我父，不是这样。这本是长子，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。」他父亲不

从，说：「我知道，我儿，我知道。他也必成为一族，也必昌大。只是他的兄弟将来

比他还大；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。」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：「以色列人要指着你

们祝福说：『愿神使你如以法莲、玛拿西一样。』」于是立以法莲在玛拿西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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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「伦常故事」延绵了大半卷创世记，总是离不开妻妾争宠、兄弟争大的情节，真是「烦」

得不想多讲，大家自己看看创世记吧，细节我不多说了。 

 

我最初真的心想，这些烦人的故事，俗不可耐，与坊间「老父死掉儿女争产钩心斗角」的八

挂新闻甚至电视肥皂剧的情节有甚么分别？不过，当我放下成见，就会发现这些人原来都有

一定的信心，而且都与亚伯拉罕的信一脉相承，程度或者有异，但本质基本相同，就是他们

都十分了解、极之重视、非常在乎上帝应许与他们的共同老祖宗亚伯拉罕的「儿女名份」。

他们争夺的绝对不是「一般的身家」，而是可以有权利和福份永居「天上之城」的「上帝儿

女的名份」。【请参考我对上的两篇讲章】 

 

我们且再细看这三节经文： 

 

11:20 以撒因着信，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、以扫祝福。21 雅各因着信，临死的时

候，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22 约瑟因着信，临终的时候，

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。 

 

第一方面、我们发现以撒等三人的信心，都是指向「将来的事」，而且不是泛泛的将来，而

是指向他们「死后」的将来，因为经文所记载的「祝福」或「遗命」，都是他们三人不约而

同，同在他们临死的时候作出的。（雅各「扶着杖头敬拜神」描写的正是他在老态龙钟垂死

之年仍不忘记念上帝。）这就表示，他们要争夺的不是他们及身之年可以见到，甚至不一定

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可以兑现和得到的产业和利益。他们每一个都足足守候了一生来等候上帝

应许的兑现，并与亚伯拉罕一样，到死都「还未得着」。但可贵的正是他们仍然「信」，仍

然确信上帝是信实的，相信上帝的应许「终有一天」会如实甚至超过字面条文地兑现。 

 

这些人如此在乎甚至不惜工本地争夺这个「继承权」，即所谓长子名份和长子祝福，骤看与

世俗人「争身家」无异，但细看之下，便不难发现这与一般的「争身家」有着极不相同，甚

至刚刚相反的意义。就是他们争回来的所谓长子名份和长子祝福，当下甚至在一段相当长的

时间内，不会给他们多少实际利益，反之，他们还可能要面对很大的损失和实时的危险。 

 

想想雅各这个人，我们常以为他是个「贪图利益不择手段的小人」，用花言巧计骗取哥哥的

长子名份和长子祝福，但却没有想清楚，甚么长子名份和长子祝福，都只不过是「一个虚衔」

和「几句空话」，连「期票」都不如，当时不但不会给雅各甚么「实利」，而「损失」更是

实时甚至可以预见的，就是被哥哥追杀，要马上逃亡，结果所有爸爸的家档，都会被既没有

长子名份又没有长子祝福的哥哥以扫全部夺去。 

 

为了「一个虚衔」（长子名份）和「几句空话」（长子祝福）而费尽心机甚至

拼了老命，这些人的心态和所用的手段或者有所偏差，甚至相当庸俗以至粗鄙，

但是，他们对上帝的「应许」的这份执着，对这样遥远渺茫的「未见的事」如

此在乎的信心，却仍然是很了不起的，与他们先祖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确是一脉

相承的，所以说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并没有「美化」他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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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他们的信都是看见「上帝旨意」 
 

我们再看一遍这三节经文： 

 

11:20 以撒因着信，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、以扫祝福。21 雅各因着信，临死的时

候，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22 约瑟因着信，临终的时候，

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。 

 

第二方面，我们应该可以看到，这几节经文所涉及的主角──以撒、雅各和约瑟本来都不是

「长子」，但都得了应该只有长子才有的最大份的祝福，例如雅各得了长子的祝福，约瑟通

过以法莲及玛拿西两个儿子，在十二支派中得了双份，这也是长子才有的特权。总之，他们

都有后来居上、以小胜大、不依常规的特点。至于以撒虽然算是「嫡长子」，但别忘了他是

亚伯拉罕一百岁才生的，到这个年纪才生的，一般已是「孻仔」（最小的儿子）了，而且在

此之前，按「常规习俗」，亚伯拉罕甚至想过由养子来继承家业哩！所以，由以撒来继承父

业，实在也是曲折地打破成规的。其实，连老祖宗亚伯拉罕本人都很可能不是他拉的长子。  

 

不但如此，这三节经文还让我们回忆起以撒祝福两个儿子（雅各和以扫）的时候，因为被欺

骗而将长幼颠倒，到雅各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（以法莲和玛拿西）的时候，更故意交叉双手

再一次将长幼颠倒，按右手将长子的祝福应许给了幼子以法莲。 

 

骤看实在费解，但细心一想便明白，这是为了要表现信心的另一个重要指标，就是「未见之

事」所指的，不仅是尚未看见的事，更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的事。意思是，上帝的作为不

能按常理、常情、常规来理解推论，而必需靠信心来接受和相信。上帝赐下儿子来继承、延

续并终有一天要成全他给列祖的应许，但却往往打破常理、常情、常规，不按本子办事，颠

倒长幼，要「大的服待小的」，将继承权或最大的继承权给与理应「不合格」的幼子。 

 

创 25:22-23 孩子们在她（利百加）腹中彼此相争，她就说：「若是这样，我为甚么

活着呢〔或译：我为甚么如此呢〕？」她就去求问耶和华。耶和华对她说：两国在你

腹内；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。这族必强于那族；将来大的要服事小的。 

 

有信的人，就是那些能看到上帝独具「心思」与「主权」的人。他们知道上帝的旨意不必同

于人的旨意，不必合乎人的常规惯例。这是因为他们有信，信一切都是出于上帝「无条件」

的恩典，而不是某某人真的符合了某个要条件或某个要求。正如，人能得「长子福份」并不

因为他「生来」是长子，而是在乎赐福的上帝祂超然的旨意与恩典。  

 

罗 9:11-16 双子（指雅各与以扫）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显明 

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召人的主。神就对利百加说：「将来大的

要服事小的。」正如经上所记：雅各是我所爱的；以扫是我所恶的。这样，我们可说

甚么呢？难道神有甚么不公平吗？断乎没有！因他对摩西说：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

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意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

悯的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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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这个信心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对列祖们争夺长子名份和长子福气的现象，「看

法」就大大不同了。这种苦心孤诣而至于拼了老命的争夺，不是不信的表现，

倒是有信的表现。因为不信的人以为上帝不外如是，恩典亦不外如是，他得到

或得不到长子福份，不过是风俗习例及个人宿命使然，当中更说不上有甚么上

帝的恩典与旨意。反之，有信之人却相信上帝的超然，我很不情愿但又不得不

套用一句「可能思想」的口号，就是这些人相信「凡事都有可能」──他们不

认为自己天生是幼子就注定不能得到长子的祝福，所以，他们才会拼命和千方

百计去争取这个「长子名份」和「长子祝福」。 
 

当然，话得说回来。有三点是我们必须注意的： 

 

第一、他们这样看重长子名份和长子福气是对的，但他们争夺的心态和手段却

不一定是上帝同意或喜欢的。我们看到雅各靠「哄骗」骗了个长子名份和长子

福气，但他马上就要流亡失去一切家档，后来更被岳父骗了多次，受了足足的

报应。又例如以撒和利百加两夫妇各按「私好」祝福大儿子或小儿子，都因自

己的「公私不分」而受了一定的苦头。 

 

第二、他们争夺的不是可以即时得益的甚么好处，而是一个在上帝给亚伯拉罕

的应许中有份的「名份」，要兑现必需苦苦守候一个遥远的将来，需要很大的

信心，与一般着眼于人间甚至眼前实利的「争身家」绝对不可以混为一谈。 

 

第三、他们之所以相信「凡事皆有可能」（例如幼子也有可能得到长子福份）

不是因为相信自己的「潜能」或「权利」，而是相信上帝的旨意与恩典可以超

过人间的常理，当中所需的，同样是很大的信心。 

 

深哉！圣经真理真是妙不可言──亚伯拉罕的「不争」是信，雅各的「争」原

来也是信，倒是以扫的「不争」（不谨守在乎自己的长子名份）才是不信。 
 

 

结语、不能伟大，也要粗鄙，总要相信 
 

我常听到有人说，他们一方面很「欣赏」亚伯拉罕出吾珥本地父家又献上以撒，和摩西舍弃

王子尊位领百姓出埃及的信心，但又觉得他们太高超、太伟大了，实在「自愧不如」，学无

可学。结果呢？就是对他们的典范视而不见，可以自顾自地，甚至心安理得继续过「没有信

心」的生活。但是，圣经将以撒、雅各与约瑟都列为典范，就塞住了我们的口。──伟大的

人有伟大的信法，平凡、庸俗甚至粗鄙的人，也可以有平凡、庸俗甚至粗鄙的信法。所谓粗

鄙，就是看起来不很高尚、不很体面的意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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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色列先祖们的人格与心胸，自然鲜有亚伯拉罕的宽厚仁慈与摩西的大忠大义，我们更不否

认亚伯拉罕与摩西光辉伟大的人格，的确将信心推到一个大概是无以复加的境界。不过，圣

经同时却不容许我们以此为借口，为自己的「没有信心」来辩护。 

 

以撒、雅各与约瑟，甚至包括撒拉、利百加、拉结等等，他们的人格胸襟当然远不如亚伯拉

罕与摩西的广阔伟大，以撒很平凡甚至胡涂（看他多贪嘴），雅各更是粗鄙俗气，约瑟也是

相当任性（实在难怪兄弟们讨厌他），只是一生走运，而撒拉、利百加、拉结更是不折不扣

天天想着帮自己亲生或特别溺爱的儿子争宠上位的「小女人」，但他们都有「信」──至少

对上帝的应许非常上心在意，对「未见之事」怀有很大的信心，对连结于上帝应许里面的核

心──「儿子（长子）名份」更是锲而不舍一步不让，都不像以扫那样轻看这个长子名份。 

 

他们基于本身人格上的不足或平庸，执着上帝应许的态度和手法或者有问题，有时庸俗，有

时纠缠、有时公私不分、有时更相当粗鄙，但这些都不足以否定──他们真的有信！打个比

方，他们的信或者相当「低分」，但都是「合格」的。再打个比方，就像打球时，有些犯规

动作是「合法」的，最多只判罚球，但有些犯规动作却是「不合法」的，会被逐离场，甚至

被取消资格。他们争夺长子名份和祝福的方法或者有犯规的成分，但基本上仍是「合法犯规」，

上帝有时会小惩大诫，但总没有褫夺他们的资格。 

 

总之，我们若不能信得像亚伯拉罕与摩西般悲壮伟大，也应信得着像利百加和

雅各般苦苦纠缠（记得雅各如何与上帝「摔交」，抓着对手的脚死命不放吗？），

即是，起码要上帝看到你真的很信、很在乎、很「肉紧」这个长子名份，不要

像以扫般「满不在乎」。我早就说过信就是「在乎上帝」。所以在乎的方式手

段有问题罪不致死，只有「不在乎」才是致死的罪，因为不在乎的就是不信。 

 

最后，我用以下听来极端，却合于真理的说话作为今天信息的总结： 
 

摩西的信是伟大者的疯狂，以撒的信是平庸者的疯狂（例如发傻似的将一口口

自己掘的水井让给别人，见创 26:15-22），雅各的信则是粗鄙者的疯狂，他们

的人品自有上下，能力自有高低,但「为信疯狂」的这一点却是大致相同。总之

只要「疯」就可以，怎样「疯」法并不打紧，倒是太过「正常」才有问题！ 
 

若你能信得像摩西那样伟大，当然好得无比，但若不能信得这样伟大，就信得

像以撒那样平庸或雅各那样粗鄙，那也不错！只要，不要像某些「牧师」或「学

者」般，信得那样斯文得体一丝不苟有气无力──事实是满不在乎，就可以了！ 

 

你若自觉为人粗鄙，就粗鄙地信吧！若自觉为人平庸，就平庸地信吧！信得「烂」

一点「糊」一点是不打紧的。（要「信得很标准才得救」，这是极肤浅也更可

怕的「行为主义」！）不过，从今以后，你就再没有「信心很难」的借口。所

以，若你连粗鄙的信或平庸的信都做不到，那就是真的不信──不可饶恕了。 


